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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煤炭企业法律风险控制与管理规章指南》作者注意到法律人应有的实务能力，选取我国煤炭企
业为研究对象，以企业法律风险为着力点，以民法学理论为工具，深入浅出地形成企业法律风险控制
措施，为煤炭企业法律实务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范本。

　　《煤炭企业法律风险控制与管理规章指南》的首要特点表现在，作者以民法学理论基本结构为，
框架，对煤炭企业法律风险进行系统化的归纳与分析，条理清晰，简明扼要。
另外，作者结合煤炭企业实务的现实需要，对企业内部法规——安全生产管理规章予以研究，展开深
入调研，得出具体的企业管理规范。
这些企业管理规范能够直接有效地成为我国煤炭企业审视检查自身管理规章的重要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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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采矿权的客体具有不特定性。
首先，采矿权的客体是矿区内存在的特定矿产资源。
经过一定的勘探工作后，矿区内存在的是否存在矿产资源以及这些矿产资源的分布情况和蕴藏总量都
已经能够给出答案，应该说矿产资源已经比较确定。
但是相比一般物权的客体而言，采矿权的客体仍然具有很大的不特定性。
地下蕴藏的矿产资源由于现在勘探技术水平所限，不能做到一般物权那样可知可控。
现在勘探技术一般采用钻井打眼的工作方法，其得出的数据是通过一定统计学方式得出的，也就是说
地下矿藏的具体形态如何无法给出精确数据，这项工作一般需要开采公司自己的地质勘探部门来完成
。
比如，在煤炭行业，探矿人的探矿结果显示在某块区域内存在一整体连续矿床，适合大规模机械化开
采，而当采矿人实际开采时则有可能会发现由于地质断层等原因该矿床被多处隔断，矿床多处发生错
位，甚至部分资源不存在。
其次，当采矿权开始行使权利时，即开始开采矿产资源时，采矿权人仍然不能明确知晓矿区内蕴含的
矿产资源数量及范围，必须当其开采完整个矿区后，才能知晓。
这就是说，采矿权人在行驶权利时无法掌握客体的数量、大小和范围，客体具有不特定性，只有当采
矿权人的采矿权归于消灭后，才能根据实际产量掌握客体的数量。
所以，采矿权的客体虽然已知但不特定。
 第二，矿业权具有浓厚的公法色彩。
矿业权的审批授予需要经过严格的行政程序，这与一般物权的设定不同，因此也有学者称之为特许权
，具有强烈的行政色彩。
目前我国规制矿业权的法律法规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
办法》、《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和《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这其中对于矿业权主体
的资格和资质规定严格，专门的行政机构决定着矿业权最后的形成。
这些法律都是从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角度出发，以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开发为目的，做出
的限制。
 以上便是对理论上的争议点进行的分析，其实矿业权究竟属于物权，还是准物权对于矿业权在现实经
济活动中的影响甚微。
因为矿业权等准物权适用物权的法律效果。
《物权法》在矿业权等准物权上更多的是一般原则性规定，我国立法机关的立法思路决定了准物权在
物权法中的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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